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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国情的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几千

年以来的梦寐以求的愿望。我们的党和政府，历来就强调群

众团结，重视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一方面强调民

间调解工作，另一方面强调法院的调解工作，几十年的经验

表明，强调调解是我们人民司法工作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民

间调解因为它不具备法律效力，一旦当事人对达成的调解协

议有异议，就可以直接翻悔，并且达成的协议又没有法律效

力，所以人们对这种调解的结果还可以再走法律程序，直接

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作为人民法院的

调解却不一样了，因为它具有法律效力，一旦达成的协议生

效以后，如果当事人有异议的话，也不能去上诉，因为调解

协议的生效就意味着已经结案，如果想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的话，只能是申诉，但是申诉必须有证据证明在调解的过程

中有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或调解是违法的等，这种申

诉是谈何容易。所以，作为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如果法院

启动了调解程序，就必须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权利，看清所达

成的条款，尤其是在法院的签字，需要慎之又慎，并且要注

意法院生效的时间，因为也许因为自己的一丝疏忽，将使自

己的承担所有的法律后果，说它一字千金也不为过。但是法

律上针对调解达成协议以后，生效的时间规定却不是十分明

确，这就在实践中对当事人的利益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本

文就针对法院民事调解生效的时间来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以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司法公正。 一、民事



诉讼法上规定的调解生效的时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9条

的规定：“，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

调解书应该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的结果。调解

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的印章，送达双

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 第90条规定：“下列案件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

制作调解书：（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2）调解维持收养

关系的案件；（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4）其他不需要

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由双方当

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

翻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以上三条将法院针对民

事的案件调解的生效时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两大类

情况：一是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这种情况下，调解生效的时

间就是在调解书送达以后，方产生法律效力。有时双方当事

人领取调解书的时间不一致，就以后领调解书的时间作为调

解书生效的时间。说到送达，则需要针对送达的问题简要的

说明一下。民事诉讼法上针对送到规定了好几种，有直接送

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等。但是作

为调解书来讲，当事人的签收是调解书生效的一个必经的程

序，那么针对调解书的送达必须是采取直接送达才行，公告

送达、留置送达等因为不能体现出来当事人的意识表示，所

以只能采取直接送达才行。在直接送达的时候，必须让当事

人进行签收，如果不签收的就意味着当事人对调解书不予认

可，法院只能是及时判决，因为调解不生效。二是不需要制

作调解书的调解生效的时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情况下



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作为当事人来讲，在开庭的时候，一

定要向法官问清楚，关于本案的调解是否需要制作调解书，

如果是不需要的话，在调解笔录上的签字就直接决定这次诉

讼的结果，所以在签字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在不需要制作

调解书的四种情况中，最后一种情况是最难估计的，因为它

是一个兜底的款项，“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这个其

他包括那些情况，这在现行的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解释，这也

许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法官。这样法官的自有裁量权就很大

，他可以自己的决定案件生效的时间。所以，在实践中在调

解笔录上签字前的询问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作为我们法官

也有义务为当事人解释清本次调解是否需要制作调解书。 民

事诉讼明确规定了调解生效的时间，也为当事人在实践中的

操作提供了依据。所以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在调解书上

签字以后，在法院送达调解书以前又翻悔，这样法院的调解

书就成了一纸空文，需要法院及时的针对案件进行判决。在

调解书上签字以后的翻悔权，是当事人的处理自己的民事权

利的自主性的充分体现，同时也为当事人细致的考虑衡量自

己的得失提供了一个保障。 类似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有所

体现。第95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

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

第96条规定：“调解书不能当庭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应以后

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调解书生效的日期。”这

同样也说明了调解书的生效时间。 二、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

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和法律产生了冲突 2003年7月4日最高人民

法院作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



的若干规定》，在本解释中专门关于调解的问题进行了规定

，第15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

当事人同意该协议经双方签字或按手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

自双方签名或按手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

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

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

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审判经验针对基层法院

的调解进行的规定。这条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很大的

不一样。首先，在调解协议生效的时间上，如果双方当事人

达成协议以后，审判人员也认可的，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该

协议经过签字或按手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经过双方签字或

按手印时就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问题是在“调解协议生效

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调解协议就相当于已经签收的调

解书，只要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者按手印了，那么就意味着

已经对本案的结果有了一个了断。即使是当事人在签收以后

马上翻悔的，也没有办法去挽回。因为是已经生效的调解协

议书，只能是根据本司法解释的第17条“当事人以民事调解

书与调解协议的原意不一致为由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

认为异议成立的，应该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

相关内容。”所以，一旦在调解协议生效后，针对法院出具

的调解书的内容也只能根据调解协议进行裁定补正，而不是

作废原来的调解协议，从而让法院进行及时判决。所以，一

旦法院在运用这种程序调解案件的时候，作为当事人一定要

注意签字就意味着什么。但是，这种调解协议生效签字或者



按手印生效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同意该协议经双方签字或

按手印生效的”。这里就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自己亲手

签订的协议难道还会无效吗？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有这

样的常识，只要是按照《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作出的行

为就是民事法律行为，肯定是有效的，根本不容置疑。何况

是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更应该是有效的协议。所以

对于当事人来讲，承认自己的在法院的条件协议上签字协议

是生效的是人之常情。但是本条确规定了“双方同意该协议

经双方签字或按手印生效的”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纯粹是

逻辑上的混乱。但是这个混乱的逻辑成了套在当事人头上的

紧箍咒。在实践中出现过这种现象。当事人都对调解协议的

生效没有异议，并且法院在调解的时候，制作的调解协议也

往往是一个内部的东西，经常和庭审笔录在一起，这样在当

事人的心里，认为法院如果不是针对四种不需要制作调解书

的，还必须制作调解书，真正的案件的处理结果应该在调解

书上作出明确的表述，并且应该送达当事人。调解书的生效

时间就应该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的司法解释。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当然是在签收的时候生效

。 这样认为是很危险的，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调解协议生效后

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那么这就说明只要是调解协议生效了，即使是没有签收法

院的民事调解书，也无法改变案件的结果，因为从调解协议

生效的一刻起，其实已经结案了。在调解协议上的签字直接

就决定了这次诉讼的结果。但是往往有无数的人根本不知道

这种情况，认为这种情况下法院的判决书还没有生效，还需



要在最后一个送达的程序。当事人认为在调解协议上的签字

并不意味着整个案件的生效。但是我们法官就可以利用上面

提到的那个混乱的逻辑来作为挡箭牌，即不同意生效你为什

么在上面签字，你签字是自己的决定的，法律规定只要是生

效就是不能翻悔，否则另一方有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抛开

这种规定的合理性不说，就拿法官的义务谈一下。法官作为

一个执掌法律的人，法律的利剑随时就会伤害当事人。为了

更好的主持正义，法官在调解的时候，给当事人所讲的不仅

仅是案件的实体问题，程序又何尝不重要啊。既然法律给了

当事人一个竞技的场所，作为竞技的主持者就必须把竞技的

规则讲清楚，让当事人有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技环境

。我们的法治的要求不也是三公原则吗？ 其次、在调解书的

送达的问题上，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5条第2款的规

定“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

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

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这里有一个问题，生效的东西

必须是人民法院公开对外出具的文书才行，而调解协议生协

以后，就可以用民事调解书来申请强制执行，这多少有点不

合理。那没有签收民事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根本还不知道调

解书的内容，就被这个不知道的文书被申请了强制执行。法

院的文书应该涉及一个公开的问题。虽然在本解释的第17条

针对调解书和调解协议的内容不一样的安排了一个救济途径

，但是那也是于事无补，因为只要是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了，

就不再走判决的程序。这里一个更为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翻

悔的当事人根本就不去领取自己的那份民事调解书，怎样去



运用这个程序呢？难道就在自己的没有见到法院的民事调解

书的时候，就直接被强制执行。 关于民事调解书的送达在本

解释的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当庭告知当事人到法院领

取民事调解书的具体日期，也可以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

次日起10日内将民事调解书发送给当事人。”发给当事人的

时候，究竟是民事诉讼法上的那一种送达方式，也不太清楚

。按照解释的字面意思是邮寄送达。这种送达针对那些翻悔

的当事人的意义是什么呢？而我们《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调

解书的送达方式的有规定，只能是直接送达，这就产生了冲

突。其实也表明了民事调解书的送达的不重要性。既然是不

再重要，法院又何必制作调解书并规定了关于它的送达呢？ 

三、本解释关于调解生效的理性思考 一诺千金是我们中华民

族一向引以自豪的美德，“禁止反言原则”一度成为国际法

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都倡导一种诚信，尤其是在我国目前

司法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高效的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了司法届

追求的一个目标。于是一调终局的办案方式在我国开展的如

火如荼。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经过

法官的主持双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当法院将调解书向当

事人送达的时候，却出现了当事人对调解书的内容不予认可

，拒绝签收。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前功尽弃，还得直接按照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判决。这样本来为了高效率的解决

问题，到头来却是徒劳无功。面对越来越多的调解失败，我

们的司法机关就结合实际的需要，出台了本解释。本解释对

于当事人的反言做了很好的限制，即只要是在协议上签字，

就无法更改，根本没有翻悔的机会。从提高结案率上看，确

实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关于这个解释在实践中不免有一



下的担忧。 首先、合法性方面。 在本解释的第33条规定“本

院已经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既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

作出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96条

就不使用了，因为存在着冲突。但是，《民事诉讼法》第89

、90、91条的是否还能适用呢？《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

制定的，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产生

冲突以后，究竟谁的效力高，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也

是很多当事人坚持法律规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需要担

忧的是法院就直接以本解释来审理案件，毕竟司法解释是有

权解释，执行法律的人是法官，于是这个担忧就成为了必然

。 其次、法官可能捉弄当事人 法官，一个背负着许多骂名的

字眼，直接也导致了法官在实践中和当事人的关系不是鱼水

关系。当前的法官资源短缺，高结案率成为了评价一个好法

官的砝码，于是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的角色就变的比

较明显，那就是一个中立者，针对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判

断。有人开玩笑说，法官就是一个电脑，当事人将自己的一

些证据材料输入以后，法官就按双方的证据材料，结合的已

经涉及好的法律程序，直接打印出结果。目前法官的素质也

不是太高，如果都像包青天大老爷一样，冤情都可以得到昭

雪。现在法律出台之多，法官公务之繁忙，导致许多的执法

者对法律的理解存在不全面的地方，这就造成了法官不会在

开庭的时候去为双方当事人讲解法律，所以出现了专门为当

事人讲解法律的人，即律师。但是，在法律的具体操作中，

本来是法官的义务，无形中就推倒了律师的头上。比如上面

谈到的“调解生效的时间问题”，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



反而显得的扑塑迷离。担忧不免又会产生法官能否告诉当事

人调解生效的时间。 再次、本解释可能侵犯了当事人自由处

置自己权利的自由 民事调解活动应该是在公平的基础上，遵

循自愿的原则，当事人决定自己的调解，为什么不能针对自

己的一时失误进行一次反言？法律作为一种公权利，不应该

对当事人的权利作过大的干预，如果仅仅为了结案率而作出

了这样的规定，这不免有点太不人性化了。法律应该体现正

义、公理，为人们所接受，否则就不是好的法律，亚氏的“

恶法非法”论不是说明了一切吗? (作者:李世清，河北济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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